关于开展2016年度“百人远航工程”申报工作的通知
 校属（附属）各部门、各单位： 
　　近日，省委组织部、省科协下发了《关于开展2016年度“百人远航工程”申报工作的通知》（赣科协字[2016]29号）文件（附件1），2016年度“百人远航工程”项目申报工作已经启动。为做好学校申报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 
　　一、申报对象和条件 
　　“百人远航工程”申报人员应为从事自然科学、工程技术和社会科学的中青年科研工作者及从事管理、科技创新等方面人才，重点向一线倾斜。申报人员应当同时符合以下条件： 
　　1、政治素质好，具有献身、创新、求实、协作的科学精神和良好的职业道德。遵纪守法，遵守科学道德，有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强烈的事业心。 
　　2、年龄在45周岁以下（1971年1月1日以后出生）。 
　　3、应邀在本年度或下一年度内赴国（境）外开展学术交流活动，且学习研修时间应在2个月至1年以内。 
　　4、具备良好的外语听、说、读、写能力，能熟练使用外语进行沟通和交流。 
　　5、具有较高的学术造诣，有突出的阶段性学术研究成果、发明创造或技术革新，其学术技术水平在国内、省内同行中具有一定的优势，并具有明显的创新潜力。 
　　6、江西经济社会发展紧缺专业和战略新兴产业领域人才优先安排。 
　　资助对象获得“百人远航工程”项目资助后取得显著成果和突出业绩，并能推动技术创新和实现科技成果转化，有明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可再次申报赴国（境）外参加学术交流活动，实施重点培养计划。 
　　二、申报程序 
　　1、申报人员填写《“百人远航工程”申报表》（附件2）、《2016年度“百人远航工程”申报人员名单汇总表》（附件3）。在4月23日以前将《申报表》（纸质稿一式六份及电子版）、《汇总表》（仅电子版）、赴国（境）外开展学术交流活动的邀请函、外语水平证书复印件以及有关业绩材料交到人事处师资职称办。
　　2、人事处会同有关部门对申报人员材料进行审核，将审核情况上报学校。经学校研究同意后，人事处将申报人员材料报送至省科协。
　　　联系人：蒋贤宝   于海华  电  话：87118803 
　　　邮  箱：615508085@qq.com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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